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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园一卡通”的分类与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一卡通”系统的持卡人卡分为工作证、学生证、研究生证、普通校

园卡和消费卡(以下统称校园卡)。工作证、学生证、研究生证和普通校园卡印有照片和个人

身份信息，具有身份识别、管理与消费功能；消费卡不印个人信息，仅具有消费功能。 

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负责校园卡的管理、制作、发放、挂失、解挂、补办、注销等业务。 

财务处负责“校园一卡通”系统的财务结算。 

后勤集团负责对校园卡的现金充值。 

2．校园卡的管理 

2.1 校园卡的办理对象 

有以下证件的可以办理校园卡： 

2.1.1 工作证：在人事处正式签订聘用合同的各类全时教职员工、人事代理全时教职工

和博士后人员。 

2.1.2 学生证：在教务处注册，取得本校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学生，包括全日制本科学生

和留学生中的本科学生。取得其他高校正式学籍并在本校注册就读的联合培养本科学生。 

2.1.3 研究生证：在研究生院注册，取得本校正式学籍的各类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各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留学生中的研究生。 

校园卡分类： 

2.1.4 普通校园卡：留学生中的非学位生、继续教育学院学生，教务处管理的各类短期

交换生和旁听生、研究生院管理的各类访问学者和旁听生，组织部管理的本校离休干部，人

事处管理的本校退休人员、柔性引进高级人才和项目代理人员，各院、系、部、处、室、中

心聘请的校外教师、外籍教师、临时聘用职工及各类短期来校讲学、公务、培训、访问、交

流人员。 

2.1.5 消费卡：在本校校园内工作学习生活的各类非本校人员。包括，本校职工家属，

与本校相关的社会力量办学师生，外单位在本校的施工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借用本校房屋

的外单位人员等。 

校园卡的办理对象、管理部门、使用权限详见表一（节选）。 

表一：校园卡类别与功能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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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的相关说明： 

（1）表中各类功能权限分为：“默认授权√”、“获得授权○”和“不予授权”3种。 

（2）“获得授权”是由本人申请并经相关业务部门批准后取得的相应权限，须由持卡

人持卡到相关业务部门按该部门的规定办理，可能需要缴纳相关费用。 

2.2 校园卡的办理 

2.2.1 新生办理学生证、研究生证，一般集中办理。其个人资料及数码照片由教务处（含

招生办公室）、研究生院在指定时间内准确、完整地提供给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统一制证。 

2.2.2 新教职工办理工作证，因故未能集中办证的新生，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居民

身份证、护照、港澳回乡证、台胞证、军官证、士兵证、户口薄等，下同），到校园卡运行

管理中心拍照、制证，一般可当场领取。相应的个人资料由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院在新

职工和新生报到时及时录入各自的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共享数据平台同步到一卡通系统。 

2.2.3 办理普通校园卡须由本人申请，校内相关部门批准。各类学生办理普通校园卡，

由批准办理校园卡的管理部门（包括国际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务处、研究生院）填

写“校园卡申领表”，统一收集个人资料和数码照片，提供给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统一制

卡。其他需要集体办理普通校园卡的部门和人员，参照此办法办理。 



2.2.4 符合表一普通校园卡办理范围的个人申请办理校园卡，须填写“校园卡申领表”，

申请表经申请人所在院、系、部、处级单位领导批准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持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和聘用合同，到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拍照、制卡，一般可当场领取。没有聘用合同的按

短期来校人员办理。 

2.2.5 符合表一消费卡办理范围的个人申请办理消费卡，须填写“校园卡申领表”，经

相应单位批准后，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办理，一般可当场领取；本校

职工家属可凭本校教职工的工作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亲属关系证明文件（户口本、结婚

证等）办理。单位集体办理消费卡的，由批准办理消费卡的单位填写“校园卡申领表（集体）”，

统一收集个人资料，提供给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统一办理。 

2.2.6 每位持卡人只能持有一张校园卡。持卡人身份变更时，应重新办理与新身份相对

应的卡；具有双重身份的用户，也只能持有一张校园卡。 

2.3 校园卡的费用 

2.3.1 办理新卡须交纳工本费 20元。 

2.3.2 首张工作证、学生证、研究生证和本校离退休人员校园卡的工本费从学校财务预

算列支。普通校园卡的工本费，可由批准办理的校内部门支付或由持卡人支付。消费卡的工

本费由持卡人支付。 

2.3.3 因丢失、损坏等原因重新办卡，须由本人支付工本费；非人为原因的卡片损坏，

在卡片发出 30天内，可免费补办。 

2.3.4 办理消费卡须支付搭伙费，按餐饮消费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具体比例由后勤集

团报校财务处批准。 

2.4 校园卡的有效期 

2.4.1 具有身份识别功能的工作证、学生证、研究生证、普通校园卡正面设有效期，芯

片内写入相应的有效期，张贴在卡正面的防伪标签标示有效期，防伪标签损毁无效。消费卡

不标注有效期，对持续 6个月不使用的消费卡功能全部终止，予以撤户。 

2.4.2 全时教职工的工作证有效期按聘用合同期限确定；博士后的工作证有效期为 2年；

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干部、两院院士的工作证有效期为长期。本校离退休人员的校园卡有

效期为长期。 

2.4.3 学生证、研究生证和各类学生用普通校园卡的有效期根据学制确定。 

2.4.4 柔性引进人才、项目代理人员、聘请校外教师和外籍教师、聘用临时职工等人员

的普通校园卡有效期按聘用合同确定，没有签定聘用合同的有效期为 1年。 

2.4.5 短期来校人员的普通校园卡，有效期视实际需要而定，最长不超过 8个月。 

2.5 校园卡的延期续用 

2.5.1 有效期期满后，需要延长有效期的，由持卡人持校园卡和有效证明文件，到校园

卡运行管理中心办理延期续用手续。 

2.5.2 工作证有效期期满后，在签定新的聘用合同后办理延期手续；博士后凭人事处的

证明办理延期手续。 

2.5.3 延期毕业的学生，在办妥相关学籍变动手续后办理延期手续。 

2.5.4 普通校园卡的延期，须重新填写申请表，经申请人所在院、系、部、处级单位领

导审批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持本人有效证件和聘用合同办理。 

2.6 校园卡的终止或中止 

2.6.1 对于办理了调离或辞职手续的教职工，与身份识别相关的管理功能终止，30天后

一卡通功能全部终止，予以撤户。 

2.6.2 对于办理了毕业离校手续的各类学生，与身份识别相关的管理功能终止并集中撤

户，其中留校工作或升学的毕业生，60天后一卡通功能全部终止，予以撤户。 



2.6.3 对于因公或因私出国而办理离校手续的教职工和学生，90 天后一卡通功能全部中

止，返校后可申请恢复。 

2.6.4 校园卡有效期期满，全部功能将立即中止，办理延期手续后可恢复使用。 

2.6.5 持卡人在校园卡功能终止前，应将卡内金额消费完毕。对于与中国银行借记卡关

联的毕业生，撤户时将余额转入关联的中国银行借记卡。其它终止卡户如因留有 10 元以内

余额不能撤户的，按每日 0.1元收取账户与余额保管费。 

2.7 相关业务 

2.7.1 补办。因丢失、损坏等原因需要重新办卡，必须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申请补办，

同时交纳相关费用。原卡余额写入补办的新卡。旧卡由校园卡中心统一收回处理。 

2.7.2 卡挂失。校园卡遗失，应立即通过语音电话 34202020、“校园一卡通”专题网站

ecard.sjtu.edu.cn、圈存机和多媒体一体机进行挂失，也可以由本人持身份证件到校园卡

运行管理中心办理挂失。 

2.7.3 卡解挂。已挂失的校园卡又被找到，应由本人持身份证件到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

办理解挂。 

2.7.4 卡注销。持卡人持本人身份证件可办理卡注销。无证或代办卡注销的将不予受理。 

2.7.5 存款。已持有中国银行借记卡的用户，在与本人校园卡关联后，可使用圈存机和

多媒体一体机自助转账，将存在借记卡上的资金转存到校园卡上。学校鼓励持卡人自助充值，

过渡时期设现金充值点，将逐步减少服务时间。不受理校园卡取款业务。 

2.7.6 卡转账。在原卡损坏或挂失后，持本人身份证件，可将原卡中的余额转入补办的

卡中。无证转账将不予受理。 

2.7.7 密码。“校园一卡通”系统设查询密码和消费密码。 

（1）查询密码是用户使用语音电话、网站、自助设备等进行挂失、查询、修改查询密

码时所用的密码。用户可查询个人账户信息和消费记录。语音电话、网站、圈存机、多媒体

一体机的功能有所不同，详情请查询“校园一卡通”专题网站 ecard.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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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密码与限额：累计消费超过限额须输入消费密码，降低用户因卡片遗失可能

造成的损失。消费限额可以由用户在圈存机和多媒体一体机上设定和修改。消费密码也是在

自助设备上转账用的密码。 

2.7.8 银校卡关联。新生入学时，由学校统一办理的学生证、研究生证和中国银行借记

卡已经关联。如果校园卡尚未与借记卡关联，或关联的借记卡损坏、遗失，持卡人应及时到

中国银行办理借记卡，并到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办理更改关联手续。 

2.7.9 消费。将校园卡放到 POS机读写区，显示余额；服务员输入消费金额，扣款后显

示新余额和消费额；持卡人确认消费金额后方可取走卡片。取下校园卡，表明用户确认交易。 

3．警示性规定 

3.1 校园卡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如有违反，一切后果由用户本人承担,

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有权没收或注销违规使用的校园卡。 

3.2 拾获他人校园卡应及时上交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或设法归还本人（用户可在卡背面

签名条上留下个人联系信息，以便拾获卡者归还卡片）。如恶意用卡，属不当占有他人财务，

造成卡户经济损失或引发身份管理问题，一经查实，学校授权校园卡运行管理中心对其进行

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给予纪律处分。 

3.3 校园卡内置集成电路芯片，禁止涂画、分拆、弯曲、损毁卡片。严禁破解、仿冒和

伪造卡片，此类行径一经查实，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和电子金融系统的行为严肃处理，构

成犯罪的，交司法机关处理。 



3.4 校园卡遗失或被盗窃，用户应立即办理挂失手续。如挂失卡发生风险造成损失有下

列情况之一者，由用户承担完全责任。 

（1）用户未办妥挂失手续前所发生的交易； 

（2）在办妥挂失手续后当天和次日所发生的交易； 

（3）用户本人或伙同他人有欺诈行为的； 

（4）有其他不诚实行为的； 

（5）学校管理部门调查情况，遭用户拒绝的。 

3.5 “校园一卡通”的各项管理办法和使用指南，将在专题网站 ecard.sjtu.edu.cn上

公布，并对管理部门和持卡人双方均有约束力。 

4．附则 

4.1 本管理细则依据《上海交通大学“校园一卡通”系统运行管理规定》制订，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4.3 本办法由信息化办公室负责解释。 

 


